高性能计算应用服务合同(校内用户)
甲方：
乙方：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双方就高性能计算资源租用技术服务，经协商一致，授权双方代表签订本合同。
1、 服务宗旨、内容、方式：
1. 甲方因计算业务的需求使用乙方高性能计算软硬件资源，主要从事：            。
2. 乙方为甲方提供高性能计算软硬件资源及配套技术支持服务。
3. 乙方权利与义务
1) 乙方为甲方开设计算账号。
2) 乙方提供技术支持服务，解决甲方上机计算过程中的问题。
3) 保留因甲方付款问题、从事保密协议禁止的或其他法律和社会公德所不允许的活动而终止甲方主机账号使用的权利。
4) 因地震、火灾、战争、罢工、停电、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作业中断，数据丢失，或不能提供正常计算资源等损失，乙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4. 甲方权利与义务
1) 甲方可通过网络远程获取并使用乙方计算资源自行完成计算工作。
2) 甲方可获取乙方技术支持服务，解决上机计算过程中的问题。
3) 甲方有义务在论文及其他发表成果中对乙方致谢，并向乙方提供致谢成果的电子件或复印件。
4) 甲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禁利用本中心服务器进行虚拟货币“挖矿”等行为，集群使用及相关行为不得危害到集群安全和学校网络安全，并对集群使用及产生的相关后果负责。
2、 违约责任：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3、 保密：乙方对甲方提供的信息做好保密工作，不得提供第三方使用和泄密；甲方遵守乙方的有关信息安全规定。有特殊的保密要求，另签订保密协议。
4、 其它：
1. 本合同的未尽事宜、任何变更、修改或增减，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经双方同意后签署正式书面文件，作为本合同的补充协议。
2. 合同的附件、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 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持壹份。
5、 本合同清单如下：
	项目
	单价
	数量
	小计（元）

	CPU计算机时（液冷）
	0.035元/核/小时
	
	

	CPU计算机时（其他）
	0.028元/核/小时
	
	

	超额存储资源（超过1000GB）
	0.0035元/GB/天
	
	

	合同金额
	小写： ￥         元                                
     大写：人民币                


甲方：
乙方：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中心
日期：                                         日期：
